荔水利〔2023〕46号

答复类别：B类
关于荔城区五届人大二次会议
第14号建议的答复函
周金贵代表：
您提出的关于新度镇东峤河治理问题的建议（第14号）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东峤河在2018年列入南洋水系水环境综合治理工程实施范围，已完成过河道清淤工作。关于村民填埋河道致使河道变窄问题，希望能够拓宽河道，由于东峤河两岸房子比较密集，拓宽河道征迁工作量大、费用高，难以实施，新度镇正在进行全域土地整治工作，近期有计划拆迁，建议将东峤河结合片区改造一同整治。关于沿河排污及畜禽养殖问题，我局将协调新度镇河长办加强河道巡查，发现问题及时移交相关责任部门整改。
最后非常感谢你对我区水利事业建设的关心，真诚希望你们继续为我区水利事业建设提出更多宝贵意见。
领导署名：朱金秀
联 系 人：林灿乐
联系电话：0594-221195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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